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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红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豆集团”）关于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股份再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股份解质 

2015 年 1 月 22 日，公司控股股东红豆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4,700 万股无

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详见《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公告，编号：临 2015-004）。 

2016 年 1 月 13 日，红豆集团将其质押给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的

4,7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

押解除手续。本次解质股份数量为 4,7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0%。本次解

质后剩余被质押股份总数为 340,802,253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82.80%，

占公司总股本的 47.88%。 

二、公司股份质押 

2016 年 1 月 13 日，红豆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4,7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6.60%）质押给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作为贷款的质押

物，质押期限一年。本次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控股股东红豆集团本次股权质押是为了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还款来源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红豆集

团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

情形。 



截止目前，红豆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11,604,9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82%；其中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387,802,253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4.22%，占公司总股本的 54.48%。 

特此公告。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15 日 

 


